
收托機構申請臺北市原住民托育補助金額參考表 
 

  

公立幼兒園 
原民會補助 

（一學期費用） 
備註 

半日班 1,080 元 
幼兒園申請教育部相關補助後（扣除學、雜費後），本會補助家長負

擔差額（不含學費及代收費）。 
全日班 4,500 元 

平日課後留園 每月最高補助 1,000 元 

1. 每學期最高補助 4,500 元（1,000 元*4.5 個月），實際就讀費用未

達最高限額，則申請實際金額。 

2. 本補助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

延長照顧請擇一申請。 

寒、暑假課後留園 每月最高補助 3,500 元 

跨月最高補助 7,000 元，實際就讀費用未達，則申請實際金額。 

例如：7/10 參加課後留園至 8/1，最高補助 7,000 元，惟實際收費

4,320 元，則申請實際費用。 

協力照顧補助 

（中班以下申請） 
7,000 元 

1. 兒童入學時為 2 至未滿 5 歲（就托幼幼班、、班班及班班），並通過

本托育補助審核，於學期末將協力照顧補助 7,000 元逕匯入申請

人或申請人兒童帳戶。 

2. 兒童如為第二胎或班低免繳費用，經教育部全額補助者，仍請園所

檢具托育補助應備申請資料，向本會申請協力照顧補助。 

3. 本項補助如兒童已具低收福利身分，並領有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

助，則不重複補助。 



準公共化幼兒園類型 
經審財稅符合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二倍以下者 

原民會補助 

準公共幼兒園 

胎別或福利身分 原民會每月最高補助金額 原民會一學期最高補助金額 

第一胎 3,000 元 1 萬 8,000 元 

第二胎 2,000 元 1 萬 2,000 元 

第三胎 1,000 元 6,000 元 

中低或低收身分 免繳費，無須向本會申請補助 

平日課後留園 1,000 元 6,000 元 

非營利幼兒園 

胎別或福利身分 原民會每月補助金額 原民會一學期補助金額 

第一胎 2,000 元 1 萬 2,000 元 

第二胎 1,000 元 6,000 元 

第三胎 
免繳費，無須向本會申請補助 

中低或低收身分 

平日課後留園費用 1,000 元 6,000 元 

1. 本補助為負擔家長每月自付費用。 

2. 本補助與臺北市學前幼兒就學費用差額補助實施要點請擇一申請。 

3. 如當月就讀時間未足月，補助金額計算方式：依當月以實際就托日起算依比例補助，例如：8/10、 開始就讀，則依每月補助（3,000、 元/一個月、 30、 天）*就讀日起算當月共、 22、 天，8、 月補助、 2,200、 月+9、 月至隔

年、 1/31、 日補助每個月、 3,000、 元，5、 個月補助、 15,000、 元，合計補助、 17,200、 元。 

4. 依比例計算月份不論大班月，皆以、 30、 天計算，如有班數點則四捨五入。 

5. 平日課後留園費用補助，實際就讀費用未達、 6,000、 元，則申請實際金額。平日課後留園費用補助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請擇一申請。 

 

私立立案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經審財稅符合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二倍以下者 

原民會補助 

小一至小二 每月最高補助 4,500 元，一學期最高補助 2 萬 7,000 元 

小三至小六 每月最高補助 3,500 元，一學期最高補助 2 萬 1,000 元 

1. 本補助與臺北市弱勢（危機）家庭兒童托育補助擇一申請 

2. 公立國民班學課後照顧班具原住民身分免費，本會不補助。 

3. 如當月就讀時間未足月，補助金額計算方式：依當月以實際就托日起算依比例補助，例如：8/10、 開始就讀，則依每月補助（3,500、 元/一個月、 30 天）*就讀日起算當月共 22 天，8 月補助 2,567、 元＋9 月至隔年

1/31 日補助每個月 3,500 元，5 個月補助 17,500 元，合計補助 20,067 元。 

4. 依比例計算月份不論大班月，皆以、 30、 天計算，如有班數點則四捨五入。 

 



3 歲以下就托居家式托育服務人員、托育家園、托嬰中心者 
經審財稅符合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二倍以下者 

原民會補助 

扣除衛福部準公共托育補助、社會局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社會局協力照顧補助（育兒津貼除外） 

每月最高補助 9,500 元，一學期 6 個月最高補助 57,000 元，如申請左欄補助，則補差額，例如已於左欄補

助合計申請每個月 7,000 元，本會則每個月補助差額 2,500 元，如於左欄合計申請補助為 9,500 元以上，

則無須向本會提出申請。 

1. 如 2歲以下，申請衛福部準公共托育補助及友善托育補助合計 9,500 元以下者（無法併領育兒津貼），建議可同時或單獨改申請本會補助，因本會每月補助 9,500 元，可併領育兒津貼 2500 元，故最高可每月領 12,000 元。 

2. 如當月就托時間未足月，則依當月以實際就托日起算依比例補助，例如:8/10 開始就托，則依每月補助（9,500 元/一個月 30天）*實際就托日數起算月共 22天，8月補助 6,967 元+9月至隔年 1月 31日補助每個月 9,500 元（5個

月補助 47,500 元），合計補助 54,467 元。若當月已領有社會局補助，、 則扣除補助金額後，予以補助差額，例如社會局每月補助合計 3,000 元，則 8 月補助 3,967 元（本會補助 6,967 元-社會局補助 3,000 元），9 月至隔年 1 月補

助 3萬 2,500 元「（本會補助 9,500 元-社會局補助 3,000 元）*5 個月」，合計補助 36,467 元。如社會局補助超過本會補助則不予補助。 

3. 1 年分上下 2學期，上半年為補助期間為 2月 1日至 7月 31 日，下半年為 8月 1日至隔年 1月 31日。 

4. 依比例計算月份不論大班月，皆以 30天計算，如有班數點則四捨五入 

送托非準公共化服務（0-3 歲） 

第一胎 

托育型態 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A） 原民會托育補助（9500-A） 每月補助合計 

結訓、學歷保母 2000 7500 9500 

證照保母 3000 6500 9500 

托嬰中心 3000 6500 9500 

第二胎 

托育型態 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A） 原民會托育補助（9500-A） 每月補助合計 

結訓、學歷保母 2000 7500 9500 

證照保母 3000 6500 9500 

托嬰中心 3000 6500 9500 

第三胎 

托育型態 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A） 原民會托育補助（9500-A） 每月補助合計 

結訓、學歷保母 2000 7500 9500 

證照保母 3000 6500 9500 

托嬰中心 3000 6500 9500 

延托費用補助 備註 

每月最高補助 1,000 元，一學期最高補助 6,000 元（每月 1,000 元*6 個月） 延托費用每月未達 1,000 元，則申請實際金額。 

1. 非準公共：未與政府簽約。 

2. 協力照顧補助可與育兒津貼併領。 



 

送托公共化及準公共化服務 

第一胎 ０至未滿２歲 ２至３歲 

托育型態 現有收費（每月）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大公托 11000 7000 2500 不補助 2000 2500 5000 

小家園 14500 7000 4000 不補助 2000 4000 3500 

居家保母 18000 13000 5000 不補助 8000 5000 不補助 

私立托嬰中心 22000 13000 5000 不補助 8000 5000 不補助 

第二胎 ０至未滿２歲 ２至３歲 

托育型態 現有收費（每月）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大公托 11000 8000 3000 不補助 2000 3000 4500 

小家園 14500 8000 6000 不補助 2000 6000 1500 

居家保母 18000 14000 7000 不補助 8000 7000 不補助 

私立托嬰中心 22000 14000 7000 不補助 8000 7000 不補助 

第三胎 ０至未滿２歲 ２至３歲 

托育型態 現有收費（每月）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A） 北市友善托育補助（B） 

原民會托育補助

（9,500-A-B） 

大公托 11000 9000 2000 不補助 2000 3000 4500 

小家園 14500 9000 5500 不補助 2000 6000 1500 

居家保母 18000 15000 6000 不補助 8000 7000 不補助 

私立托嬰中心 22000 15000 7000 不補助 8000 7000 不補助 

延托費用 備註 

每月最高補助 1,000 元，每學期最高補助 6,000 元（每月 1,000 元*6 個月） 延托費用每月未達 1,000 元，則申請實際金額。 

1. 0-未滿 2 歲兒童申請衛福部準公共化補助及臺北市友善托育補助不能與臺北市育兒津貼 2,500 元併領，如僅申請本會補助每月 9,500 元，則可併領臺北市育兒津貼 2,500 元。 

2. 2-３歲兒童若領取教育部育兒津貼，可與準公共化托育補助、友善托育補助及本會托育補助併領。 

3. 2-3 歲教育部育兒津貼金額，第一胎為 5,000 元，第二胎為 6,000 元，第三胎為 7,000 元。 

 



私立幼兒園依胎別補助（5歲幼兒） 

家戶所得 胎別 教育部幼兒就學補助(A) 本市助妳好孕補助(B) 
教育部幼兒就學補助+助妳好孕補助合計 

C=A+B 
原民會補助 36,000 元-C 

70 萬以上 

第一胎 30,000 2,543 32,543 3,457 

第二胎 36,000 2,543 38,543 不補助 

第三胎 42,000 2,543 44,543 不補助 

逾 50萬-70 萬以下 

第一胎 30,000 7,543 37,543 不補助 

第二胎 36,000 7,543 43,543 不補助 

第三胎 42,000 7,543 49,543 不補助 

逾 30萬-50 萬以下 

第一胎 30,000 12,543 42,543 不補助 

第二胎 36,000 12,543 48,543 不補助 

第三胎 42,000 12,543 54,543 不補助 

30 萬以下 

第一胎 30,000 12,543 42,543 不補助 

第二胎 36,000 12,543 48,543 不補助 

第三胎 42,000 12,543 54,543 不補助 

私立幼兒園 4歲以下（中班、小班、幼幼班） 

教育局「寶貝我愛你」補助 
本會補助 

（一個月最高 6,000 元，每學期最高補助 3萬 6,000 元） 

每學期最高 2 萬 6,000 元 本會每學期最高 3 萬 6,000 元扣除教育局「寶貝我愛你」補助 

平日課後留園費用補助 備註 

每月最高補助 1,000 元，每學期最高補助 6,000 元（每月 1,000 元*6 個月） 平日課後留園每月費用未達 1,000 元，則申請實際金額。 

1. 經審財稅符合本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二倍以下者。、  

2. 如當月就讀時間未足月，補助金額計算方式：依當月以實際就托日起算依比例補助，例如：8/10 開始就讀，則依每月補助（6,000 元/一個月 30 天）*就讀日起算當月共 22 天，8 月補助 4,400 元＋9 月至隔年、

1/31 日補助每個月 6,000 元，5 個月補助 30,000 元，合計補助 34,400 元。 

3. 如當月就讀時間未足月，有申請教育局寶貝我愛你補助，則本會補助差額計算方式：例如：8/10、 開始就讀，則依每月補助（6,000、 元/一個月、 30、 天）*就讀日起算當月共 22 天，8 月補助 4,400 元＋9 月至隔年

1/31 日補助每個月、 6,000、 元，5 個月補助 30,000 元，合計補助 34,400 元，如以請領教育局寶貝我愛你最高補助額度 26,000 元為例，扣除教育局 26,000 元，補助 8,400 元。 

4. 依比例計算月份不論大班月，皆以 30 天計算，如有班數點則四捨五入。 

 


